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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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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101年8月1日施行以來，已成為我國不動產市場最重要之交易資訊來源，是市場

透明健全最重要的基礎

110年實價登錄2.0，地號門牌完整揭露、預售屋全面納管、即時申報；112年預售屋解

約申報實價登錄；113年社宅續約實價登錄

透過修法精進制度，提供更為「即時」、「透明」、「正確」 的不動產交易資訊，使市

場發展更為健全



目標2,800筆，完成145.4%

房地產市場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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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全球房地產市場透明度指數報告
◼全球89個國家，151個城市

◼經商透明度第26名

◼亞太第4名

◼南韓第27名；大陸第30名

◼2022年第29名



目標2,800筆，完成145.4%

房地產市場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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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2,800筆，完成145.4%

2020世界銀行經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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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90個經濟體

◼經商環境全球第15名(2019第13名，2018第15名)

◼亞太第4名

◼日本第29名

◼大陸第31名



不實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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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知道
常常哪裡有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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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申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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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標的

• 不動產標示

• 編號

• 筆棟數

• 建案名稱

• 買受人名稱

• 起造人名稱

• 建造執照核發日

期及字號等

價格資訊

• 不動產交易總價

• 土地交易總價

• 建物交易總價

• 車位個數

• 車位交易總價

•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資訊

項目(裝潢、家

具)

標的資訊

• 交易日期

• 土地交易面積

• 建物交易面積

• 車位面積

• 總樓層數

• 交易層次

• 主要建材

• 主要用途等

價格、面積不能錯
價格、面積不能錯
價格、面積不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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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共有部分面積未加車位面積

共有部分面積未加車位面積 43.88m2

共有部分面積應加車位面積 43.88m2+38.03m2=81.91m2

數學要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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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土地標的清冊-權利範圍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權利範圍：分別共有

(最常出現在「遺產繼承」、「祭祀公

業」、「合夥契約」或「約定為共同財產
制夫妻之共同財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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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申報人種類

申報人為受委之經紀業代銷，勾選銷售預售屋者

申報人為受託代銷經紀業應勾選「不動產經紀業」

申報人種類：

1.由建設公司自建自售時，申報人應勾選「銷售預售屋者」

2.建設公司委託經紀業代銷時，申報人應勾選「不動產經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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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價格資訊-車位備註

案例為可拆分出車位價款-汽車車
位金額為100萬元整，於申報車位
備註欄位時，勾選車位單獨計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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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土地、建物、車位總價空白

總價款合計：10,100,000元整

土地價款：5,450,000元整

房屋價款：3,050,000元整

車位價款：1,600,000元整

案例分別有土地、房屋、車位價款，應於申報時填載分別價
款，而非只填載總價款。

每次看到總價
總是很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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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111年4月19日

交易日期：111年4月9日

胖手指
千萬不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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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多位買受人於備註欄填報

未填報第2位買受人資料

應於備註欄欄位填載第2位
買受人資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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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建物坐落

建物坐落填載地段地號

建物坐落未申請編列建物門牌者，應填載坐落縣市、區鄉鎮
市、路街、段、巷、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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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起造人名稱

起造人名稱填載負責人

起造人名稱應填載建造執照起
造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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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經紀業申報租賃案件

增訂：
租服業申報轉租案件

申報
期限

規避
查核

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

準用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
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

⚫未申報或申報租金、面積資訊不實：處
1萬~5萬元罰鍰

⚫租金或面積以外資訊不實：
限改→屆期不改正→處6千~3萬元罰鍰

⚫處3萬~15萬元罰鍰+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按次處罰

租賃實價登錄

112.9.1施行

租賃條例及配套法令修正

內容
方式

申報
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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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是否應辦理租賃實價登錄？

Q1：房屋所有權人出賣房屋予他人，經紀業代理房
屋新所有權人與房客更換租賃契約，是否應實
價登錄？

參照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台內地字第1080265899號函

✓民法第425條第1項，買賣不破租賃原則。

✓原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新所有權人）仍繼續存在，其
代理房屋新所有權人與承租人更換租賃契約，倘房屋之承租
人不變（未招攬新承租人），且未涉及代為協商或居間媒合
租賃條件，自無本條例第24條之1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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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是否應辦理租賃實價登錄？

Q2：社會住宅代租代管住宅租賃契約到期，租屋
服務事業協助續訂租約，是否應實價登錄？

內政部113年5月3日台內地字第1130262176號令

✓ 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居間或代理成交之租賃案件應申報登錄。

✓ 民法§565所定之居間有2種，一為報告訂約機會之報告居間，一為訂約之媒介居

間。所謂報告居間，不以於訂約時周旋於他人之間為之說合為必要，僅以為他方

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所稱「居間」業務包括「報告居間」。

✓ 通知租賃雙方租約之到期日及調查租賃雙方是否繼續出租及承租之意願，並將意

願調查結果通知租賃雙方之行為，屬為他方報告訂約機會之居間行為。



租賃申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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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標的

• 土地地號

• 建物門牌

• 租賃筆棟數等

租金資訊

• 不動產租金總

額

• 車位個數

• 車位租金總額

等

標的資訊

• 租賃訂約日期

• 租賃期間

• 土地面積

• 建物面積

• 出租型態

• 租賃住宅服務

• 車位類別

• 車位面積等

價格、面積不能錯
價格、面積不能錯
價格、面積不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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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訂約日期

租賃訂約日期

⚫ 依不動產租賃契約或住宅轉租

契約簽訂契約之日期填載。

❌承租人入住之日期

❌契約公證日期

113 年 8 月 9 日

以免填載錯誤日期造成逾期申報

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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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建物現況格局

✓ 5.租賃用途：居住用

✓ 6.出租型態：分租雅房

✓ 7.租賃筆棟數：☑房間1間

✓ 10.租賃建物現況格局：

原填1房→4房1廳3衛

依「簽約當時」同一門牌建物內之實際現況

填載❌非依使用執照圖說所載格局填寫

1
應就該門牌建物之實際現況格局填載，
不以租賃範圍為限

有多個門牌且未分開計租者，應就全部門牌
之實際現況格局合計填列

租賃建物無隔間者，勾選「無隔間」

⚫ 原規定：承租範圍之隔間狀態

⚫ 修正後：

2

3

4

N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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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租金總額

填寫說明

不動產租金總額係為土地租金總額、建物租金總額
及車位租金總額之總計。

不包含管理費、水電費、瓦斯費、網路費等其他租賃
不動產衍生相關費用。

但如上開相關費用於契約未載明金額致無法於租金
總額扣除者，應於24.備註欄②註明。

如租賃用途為非居住用或混合用，租金是否含稅應
於24.備註欄②註明。

租賃期間有約定不同租金者，本欄應填載第一期租金
外，其餘期間之租金應於24.備註欄③註明。

1

3

4

2

5

N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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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租金總額 案例一

不動產租金總額應申報

月租金6,700元

契約記載：管理費550元由出租人負擔者

✓ 15.不動產租金總額=6,150元(6,700元-550元)

管理費550元/月 (註：非必要填寫)

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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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租金總額 案例二

不動產租金總額應申報

月租金6,700元

契約記載：管理費由出租人負擔者

✓ 15.不動產租金總額=6,700元

24.備註欄勾選②租金：☑含下列其他衍生費用：
☑管理費

✓
✓

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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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標的清冊

依契約所載有無約定土地租賃標的填載

租賃範圍

有載明土地者

⚫每一地號土地資訊，依土地登記謄本填
載。

⚫非全筆土地租賃者，依實際土地租賃面
積填載。

租賃範圍

未載明土地者

⚫無須填載土地標的清冊。
⚫僅於契約載明建物門牌基

地坐落地號，亦無須填寫
。

N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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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標的清冊

租賃建物全部屬未登記建物者，免予申報

租賃全棟(戶)建物 依建物登記謄本面積填寫

依契約所載建物租賃範圍
之面積填寫或建物平面圖
、格局示意圖計算或簡易
量測結果填載。

屬整戶出租或獨立套房之區分所有建物者，應
填載專有及共有部分建號。

租賃建物部分範圍

N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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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標的清冊 案例一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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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建物標的清冊及車位標的清冊應申報

⚫ 10115建號：總面積+陽台面積+雨遮面積

40.87m2+3.69m2+1.66m2=46.22m2

⚫ 10249建號：總面積 x 權利範圍
26,206.68m2 x 100000分之133 =34.85m2

⚫ 車位租賃面積：總面積 x 權利範圍
26,206.68m2 x 100000分之53=13.89m2

(主建物)

(共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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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 租賃範圍如有車位，建物面積需含車位

之合計面積(反之則應扣除)

✓ 整戶租賃得使用載入共有部分建號功能

建物標的清冊-面積申報錯誤

X 租賃含車位:建物面積誤扣車位面積

X 租賃不含車位:建物面積未扣車位面積

X 誤以坪為單位申報面積欄位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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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租賃標的含有未登記建物面積部

分，該部分免填，並於24.備註欄

③註明。

建物租賃範圍如不含車位，但該建

物共有部分登記面積含有車位面積

者，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該車位權

利持分面積扣除。

若無法扣除則應該選：

屬分層出租或分租套(雅)房者，其

共有部分面積未於契約記載者，

得免計入租賃面積，共有部分面

積免填，並於24.備註欄③註明。

2

☑ 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

☑ 租賃建物部分範圍，且未計
入共有部分面積

☑ 未租賃車位，但建物登記
含有車位面積

22.建物標的清冊(2/2)

3

「面積」免填或免拆計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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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車位標的清冊

3

⚫ 依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該車位權利持分

面積分別填載。

⚫ 一樓平面車位未有建物登記面積(如騎樓

停車位)，則以土地實際租賃面積填載。

⚫ 如未於建物登記(簿)謄本記載或無法區分

車位面積者，得免填載租賃面積(非填

0)。

車位所在樓層：

⚫ 按各車位租金分別填寫。

⚫ 如有租賃多個車位但無法拆算個別車

位租金者，得免填載車位租金(非填0)。

4

5車位租金：

⚫ 依租賃車位實際所在樓

層填載。

⚫ 載填應則位車定固無若

「無固定車位」。

車位租賃面積： Q.「僅租賃車位」案件，如

為停放在戶外空地之車位？

應填寫車位清冊，車

位面積以土地實際租

賃面積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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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租賃車位申報方式

有車位登記資料者：

✓ 須於22「建物標的清冊」欄填

載車位登記之地段及建號資

訊，

✓ 該車位租賃面積則應填載於

23.車位標的清冊。

僅租賃車位

01申報人

02申報代理

人
03承租人

05建物門牌

15不動產租

金總額

21土地標的

清冊

22建物標的

清冊

23車位資訊

未有車位登記資料或僅租賃停放

於空地車位者：

✓ 21「土地標的清冊」欄填載車

位坐落之土地地段及地號資訊

✓ 該車位租賃面積則應填載於23.

車位標的清冊。

✓ 土地標的清冊申報總面積應與

車位清冊申報總面積相同。

✓ 租賃車位案件，需填載登記簿謄本所載建物門牌。

✓ 僅租賃停放於地面(空地)之車位而無租賃建物者，

05「建物門牌」欄無須填載。



逾期態樣

39

連假前早一點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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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 逾期申報

常見逾期狀況如下：

1. 明明有申報，但為什麼之後實價登錄網查詢不到案件，

打電話問轄區地所結果案件沒申報?

請申報人注意於申報完成時「一定」要按送出鍵，送出

後「一定」要確認申報書上要有申報序號才算送件成功，

使用工商憑證申報者，可回系統查詢案件申報狀態。

一定要按送出
一定要按送出
一定要按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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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 逾期申報

常見逾期狀況如下：

2. 簽訂預售屋/租賃契約之日起30日內，辦理預售屋/租

賃實價登錄。

請申報人注意如簽訂預售屋/租賃契約日為113年12月1

日，申報實價登錄期限第1天113年12月1日，最後1天

為113年12月30日止。

溫馨小提醒：提早申報之好處，申報完成後如申報人發現申
報資訊有誤於30日內，都還可以向申報之地所更正資料哦~

不要等到最後1天
不要等到最後1天
不要等到最後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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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 逾期申報

常見逾期狀況如下：

3. 申報人用憑證申報線上送件(B1)，為什麼變成線上申

報紙本送件(B2)呢?

內政部系統廠商回覆：憑證登入，但作業時間太久，瀏

覽器本身的機制會定時將一些暫存資料清除(如憑證登

入紀錄)。

請申報人注意於申報完成按送出鍵，送出後確認申報書

序號開頭B1/C1為憑證申報線上送件、 B2/C2為線上

申報紙本送件(紙本要送至地政事務所才算申報完成)。

確認B1/C1或B2/C2
確認B1/C1或B2/C2
確認B1/C1或B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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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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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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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 避免申報不實小提醒

1. 若不知道如何申報，請拿契約書到管轄所詢問如何

申報，多問幾個人比較保險。

2. 請務必依照契約書內容申報，不要自己拆分價格或

解釋如何申報，有問題就問。

3. 送件時要確認價格及面積是否正確。

4. 不要拖到最後一天才申報，提早申報，地所還有機

會可以有幫忙檢視。



47

小學堂 價格資訊不要報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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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 避免逾期申報3重點

1. 請於簽訂契約之日起30日內申報預售屋/租賃實價登錄。

2. 申報完成時，務必確認按「送出鍵」，並確認申報書上

有申報書序號。

3. 確認申報書序號：

⚫ 使用工商憑證申報，申報書序號為B1/C1開頭，並可

以使用憑證查詢。

⚫ 未使用工商憑證申報，申報書序號為B2/C2開頭，無

法於申報系統查詢，請下載申報書核章後送至地所才

算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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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 確認B1/C1或B2/C2

B1/C1
B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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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 要按送件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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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 要看到申報書序號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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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金好姨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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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服務業執業規範





(§16)



(§13)

(§23)

(§23)

(§17)

(§25)

(§9)

(§14)



(§12)

(§18)

(§27) 

(§27)

28)



(§26) 

(§27)

(§27)

(§27)

(§27)

(§29)



(§50)

(§49)





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

成屋︰指領有使用執照，或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之建築物。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
更新日期：114年1月6日

經紀業 經營型態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備查家數 營業處所 直營 加盟 
任職人數 

766 

任職人數 

4,884 650 223 359 291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
更新日期：114年1月6日



(§5) 

(§5) 

(§7) 

(§7) 

(§11) 

(§18、20) 



(§21) 

(§22) 

(§23) 

(§23)

(§19)

(§27)



【



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事件





未註明
經紀業

人員資
格不符

未委託
刊廣告

經紀人
未簽章

廣告
不實

非法仲
介代銷

其他



廣告註明經紀業

直營店

加盟店

◼ 直營店：註明經紀業名稱，「○○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可簡稱「○○不動產（股）公司」；「○○房屋仲介企業社」可
簡稱「○○房屋企業社」

◼ 加盟店：「註明經紀業名稱」+「○○不動產○○加盟店」



(§31)

◼ (§16)

◼ (§22)

◼

(§23)

◼ (§25)

◼ (§19) 

◼ (§31) 





為配合夫妻於法定財產制或共同財
產制關係消滅後，其剩餘財產或共
同財產分配事宜，爰修正本辦法第
四條規定，增訂夫妻法定財產制或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後，因剩餘財
產差額或共同財產分配，由一方或
雙方共同承受者，無須申請核准讓
與或轉售。

修正說明法令新訊

平均地權條例112年新制契約禁止讓與或轉售



1

2

3

禁止標的:
預售屋、新建成屋

施行日期:
112/7/1後取得之契約

違規裁罰:
50-300萬元罰鍰

禁止轉讓 例外規定

1

2

買受人與其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
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轉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
情形並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核准者

全國每二年以一戶( 棟)為限

取得
使用執照

辦竣
保存登記預售屋 新建成屋 一般成屋

建物型態認定
領有

建照執照

平均地權條例112年新制契約禁止讓與或轉售



不適用禁止轉讓情形

買受人與其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
系血親間之轉讓

買受人於簽約後死亡，繼承人辦理契約名
義人變更

私法人合併或改制後，由合併或改制後存續
或新設立之法人依法承受或概括承受

法人依法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清算後，其
賸餘財產之歸屬

免送地政局核准
得逕為轉讓；

無2年1戶之限制

夫妻法定財產制或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後，
因剩餘財產差額或共同財產分配，由一方
或雙方共同承受

平均地權條例112年新制契約禁止讓與或轉售



需經地政局核准

全國每2年以1戶
( 棟)為限

本人因非自願離職且逾6個月未就業，且簽約前已
受僱該雇主達一年以上者

本人或其家庭成員罹患重大傷病或特定病症須6
個月以上全日照顧

本人或其家庭成員之房屋，因災害毀損而不堪居
住，須另行租屋

公告得申請讓與或轉售情形

本人或其家庭成員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重傷
或死亡

買受人死亡，繼承人無意保留

共同買受人間之轉售或讓與；但法人不適用

平均地權條例112年新制契約禁止讓與或轉售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1) 

(§5)

(§19)

(§36)

(§40)

(§19)

(§26)

(§28)



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建築物租與他方居住使用，
他方⽀付租⾦之契約

不適用租賃條例之情形

◼ 政府機關、學校、公（⺠）營機構提供員工宿舍
◼ 公（私）立學校經營管理之學生宿舍
◼ 政府機關、公（⺠）營機構或非營利團體，提供

特定對象作為社會福利服務及⻑期照顧服務之居
住場所

◼ 提供生活照顧、健康管理或醫療照護服務之居住
場所

◼ 宗教團體提供如香客大樓或神職人員居住場所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 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
◼ 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

或機構經營管理
◼ 由合作社經營管理
◼ 租賃期間未達30日



。

租賃住宅服務業：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來源：崔媽媽蝸牛租屋)



(§28)

(§32)

(§29)

(§30)

(§38-2)

(§34)

(§35)



登錄資訊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管理作業系統
更新日期：114年1月13日



(§36)

(§38)

(§37)

(§39)

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事件



統計日期：114年1月24日



經紀業地政士 租賃住宅服務業

⚫

⚫

⚫

⚫ 臉書、售屋網等網路平台
皆屬廣告範疇

⚫ 重要交易文件經紀人簽章

⚫

⚫

⚫

⚫

⚫

⚫

⚫ 雇用具備租賃住宅人員資
格者從事業務

⚫ 指派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
員簽章




